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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江苏朋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协新能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01 月 08 日，注册地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横林镇崔桥武青路

13 号，法定代表人为孙正才。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

理；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生物

质能技术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承接档案服务外

包；合同能源管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 

为适应市场竞争需求，结合企业发展规划，朋协新能源公司计划

淘汰现有全部生产设备，拟投资 8500 万元，租用常州市神通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闲置厂房 4900 平方米（卫星村），购置热解气化燃烧系

统、余热锅炉、尾气净化系统等设备 21 台/套，项目建成后形成年处

理固体废弃物 20万吨、年产蒸汽 80万吨的规模，实现工业园区集中

供热目的。该项目已于 2024年 1月 18日取得江苏常州经开区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常经审备〔2024〕23

号，项目代码：2301-320491-89-01-335834）。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

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邻近地区公众利益，公众从各自利益出

发，将对工程持不同的态度。为了解周边公众对该工程建设所持的观

点和态度以及该项目对社会、经济及环境的影响范围，使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民主化和公众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以下简称“《办法》”）

的相关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

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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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

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

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1）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

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2）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

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 

（3）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

方式。 

根据常州经开区党工委、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关于设立轨道交通产

业园等八大特色产业园区的决定（常经委[2018]31 号），为优化常州

经济开发区产业布局，化解发展基础要素制约，加速打造招商引资新

载体、产业发展大平台和区域经济增长极，积极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统筹规划，分批推进，为经开区企业

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横林镇工业园区共设有

绿色家居产业园、绿色能源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 3 个园区，规划建

设以绿色家居产业、电子电机电器产业、新材料开发及制造产业、新

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为特色的综合性园区。《横林镇工业园区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已于 2020年 9月 28日取得审查意见（常经

开环[2020]60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要求，采取网站、报纸等形式开展了公众

参与工作。本项目位于常州经济开发区横林镇崔桥武青路 13 号，在

横林镇工业园区绿色家居产业园内，从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收集处理园区主导产业（强化地板，塑料地板、装饰材料、家具等）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各类木材边角料，同时实现周边规模以上企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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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木业、中天耐火、佳饰家新材料等）的集中供热，即为园区主导产

业的配套产业，且未列入园区禁止引入项目类别，因此本项目的建设

不违背园区产业定位及发展规划。 

因此，江苏朋协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时，可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简化，即：建设单位委托江苏蓝联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 5月 13日-2024年 5月 17日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了征求意见稿及项目相关信息，并在《环球时报》刊登了 2 次公开

信息（2024 年 5 月 14 日、5 月 16 日）。以上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

公众意见表和反馈信息。 

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和反馈信息。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

第三十一条规定，本项目可免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即：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应

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第十条规定（即：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公开内容一

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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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办法》第十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

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相关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

意见。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1 公示主要内容及时限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江苏朋协新能源有限公司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及综

合利用项目 

2、建设地点：横林镇崔桥武青路 13号 

3、建设内容：：年处理固体废弃物 20万吨、年产蒸汽 80万吨的

规模，实现工业园区集中供热目的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朋协新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顾厂长，13775130816，550673846@qq.com 

通讯地址：横林镇崔桥武青路 13号 

（三）环评单位名称：江苏蓝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www.jslanlianhj.com/?industry/859.html，可至环评单位（常

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芝时商业广场 2号楼 726室）查阅纸质报告。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项目影响范围内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代表。 

（六）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www.mee.gov.cn。 

（七）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邮

件或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八）提出意见起止时间：2024.5.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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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符合性分析 

公示内容包含了《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公开信息内容，

其中征求意见稿为主要内容基本完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采用网络平

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进行同步公开，公开期限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其中登报公开信息不少于 2 次，公示方式和时限均符合《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要求。因此，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符合《办法》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委托江苏蓝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

2024 年 5 月 17 日通过其公司网站公开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http://www.jslanlianhj.com/?industry/859.html）以及征求意见稿相关

信息（http://www.jslanlianhj.com/?industry/860.html），符合《办法》

的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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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公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3.2.2 报纸 

根据《办法》的规定，建设单位在征求意见稿及相关信息公开期

间，通过当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环球时报》对征求意见稿相关

信息进行了 2次公示（2024年 5月 14日、5月 16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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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环球时报》第 1 次公示-2024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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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相关信息在《环球时报》第 2 次公示-202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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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本项目可免予采用《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为了让公众更多了解本项目建设情况，公众可以可至环评单位

（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芝时商业广场 2号楼 726室）查阅纸质报告

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2024 年 5 月 13 日-5 月 17 日），建设单位、环境

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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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征求意见期间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公众未提出质疑性意见，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期间（2024 年 5 月 13 日-5 月 17 日），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均未收到公众填写的公众意见表，表明本项目基本

得到了项目所在地周边广大公众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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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4年 8月 19日委托江苏蓝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其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环

境影响报告书不含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公开内容和报批稿内容一致，符合《办

法》的要求。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示，

网址：http://www.jslanlianhj.com/?industry/946.html。如下： 

 

6.2.2 其他 

无 

7 其他 

公众可至江苏朋协新能源有限公司（横林镇崔桥武青路 13 号）

查阅存档备查纸质稿文件。




